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分局
京规自（大）供审函[2025]0004 号

关于北京商业航天产业基地起步区一期前期开发项

目 DX11-0107-0108 地块 M1 一类工业用地供地项

目“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审核意见的函

北京市大兴区规划和自然资源综合事务中心：

经“多规合一”平台审议，按照政府土地供应计划，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城乡规划要求，经研究，

现将有关意见函告如下：

一、用地情况

北京商业航天产业基地起步区位于大兴区安定镇中

部，紧邻京台高速。DX11-0107-0108 地块东至庞青路西红

线，西至飞扬路东红线，南至翔宇南街北侧绿地北边线，

北至航天大道南红线。依据建设工程规划用地测量成果报

告书[2023 规自（大）测字 0006 号]，项目用地总面积

13410.504 平方米，均为建设用地。

二、建设规划要求

1.土地供应用地的规划地块编号、用地性质、用地规

模、地上建筑规模、容积率、控制高度、建筑密度、绿地

率等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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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规划指标的要求：本项目地上建筑规模、容积

率、建筑高度为上限，建筑密度为下限。

3.按照《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北京

市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技术文件办理指南——房屋建筑工

程》及相关规范组织开展方案设计。

三、绿化环境规划要求

1.建设项目附属绿地率应达到规划要求，项目设计方

案的绿化用地按相关要求进行计算。

2.项目用地如涉及现状古树，应按照《<北京市古树名

木保护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在项目的规划、

设计、施工、安装中，以古树树冠垂直投影之外五米为界

划定保护范围，采取避让保护措施。避让保护措施由建设

单位征求古树名木管护责任单位或责任人意见后，报市园

林绿化局审批。

3.如工程涉及现状树木保护、移植和砍伐时，请按相

关程序办理。

四、交通规划要求

1.项目需结合周边道路设计方案，做好出入口设置及

交通组织。



2.关于停车泊位的要求：应满足工业项目配建停车位

的有关规定，并结合交通影响评价确定，最终以审定设计

方案为准。

3.关于停车充电设施配建的要求：应按照《北京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和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京政办发【2017】36

号）的有关要求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并按

照《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标准》（DB11T-1455-

2025）、《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

（DB11/1624-2019）的要求进行配置。

五、市政与基础设施要求

请根据市政交通规划综合方案（京规自（大）初审函

〔2023〕0047 号）确定的内外部市政交通保障清单，结合

本次供地时序及交评意见，尽快开展项目周边公交场站及

供热设施等市政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工作，保障随地块

同步投用；进一步夯实项目内部需同步建设的市政设施，

在后续设计方案中同步考虑。

六、文物保护要求

1.经核，本次申请地块暂不涉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及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其他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信息与

保护要求，请与大兴区文物行政部门核准。

2.依据文物法“先调查、后建设”原则，对于在第四

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登记的新发现文物线索，严禁擅自拆

除，相应信息请询属地文物部门。



3.北京商业航天产业基地起步区一期前期开发项目

（自行拆分地块 A 区）于 2022 年 12 月完成考古工作，北

京市考古研究院出具考古保函[2022]177 号，该项目考古工

作已结束。

4.北京商业航天产业基地起步区一期前期开发项目

（自行拆分地块 B 区）于 2023 年 4 月完成考古工作，北京

市考古研究院出具考古保函[2023]068 号，该项目考古工作

已结束。

5.若发现有价值遗存，应及时向属地文物部门上报。

七、人防要求

本项目位于大兴区安定镇 DX11-0107-0108 地块，北京

商业航天产业基地起步区一期范围，规划用地性质为 M1 一

类工业用地，容积率 1.0，建筑规模约 1.34 万平方米。按

照《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关于印发〈人民防空分区规划

使用指南〉(物流仓储、工业篇)的通知》（京国动办发

﹝2024﹞41 号），本项目应安排专业队队员掩蔽部，并兼

顾人员掩蔽功能；建设规模应为战时掩蔽人数*5 平方米/

人，按照 1000 平方米一档建设（至少一处，其余超出部分

四舍五入）；应考虑场地出入条件、周边交通等因素围绕

园区几何中心均质分布。如本项目后期为以技术研发、中

试为主，兼具小规模的生产、技术服务、管理等功能的工

业研发类项目，应按照《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印发

〈结合建设项目配建人防工程面积指标计算规则（试

行）〉的通知》（京人防发〔2020〕106 号），按照 13400



平方米建筑规模核算，应建人防工程建筑面积指标为 134

平方米。 人防工程面积指标数以实际建筑规模核算，最终

以人防部门审定意见为准。

八、水务要求

原则同意该项目。项目应按照《北京市水务局关于北

京商业航天产业基地起步区一期前期开发项目涉水事项论

证报告的审查意见》（京水行许字〔2023〕302 号）合理规

划建设时序，与供排水设施建设做好协调、衔接，确保项

目区建成后供排水安全；严格执行海绵城市建设和节水设

施“三同时”要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满足项目所在区

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及有关规范，完善相关规划内容并在后

续建设中落实；严格履行水土保持主体责任，做好水土流

失防治工作。

九、地震要求

本项目位于大兴区安定镇。依据已有资料，工程场地

及周边 1km 内未发现有全新世活动断裂通过。按照相关规

定，本项目可不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按照 GB18306-2015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及相关设计规范进行抗震设

防。本项目不需办理影响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的

建设工程的许可。

十、生态环境要求

1.后续建设项目应结合建设内容，根据《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北京市实施细化规定（2022 年

本）及时办理环评手续。2.项目实施区域内如发现废弃水



源井，须严格按照相关规范及要求进行封填，避免造成地

下水污染。此外，项目实施方案中须明确施工阶段产生的

各类污水的排水去向，确保污水全收集全处理。3.根据项

目方提供的边界矢量文件，经生态产品调节服务价值

（GEP-R）影响预测，建设前 GEP-R 为 18.55 万元，建设后

GEP-R 为 5.53 万元，建设前后 GEP-R 差值为-13.02 万元，

将造成 GEP-R 降低约 13.02 万元。生态产品调节服务（如

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气候调节、碳汇、生物多样性保护

等）的价值补偿，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核

心实践。建议项目方做好生态产品调节服务价值工作，严

格遵循‘占补平衡’原则，在项目实施方案中明确生态修

复工作，确保绿地面积总量不减少，GEP-R 不降低。4.土壤

安全利用方面：（1）地块已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并通过

专家评审，请严格依据调查结论开展后期开发建设。（2）

严格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北京市土壤污染防治条

例》等相关法规标准要求。在从事土地开发利用活动过程

中，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少土壤污染，如有发现

危及环境的物品或事件，应及时上报政府有关部门，同时

做好防护工作，将环境影响降至最低。

十一、其它要求

1.关于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的要求：建筑设计应符合

城市设计的要求，地块内厂房建筑布局优先满足航天产业

生产需求，根据入驻企业生产工艺确定建筑和各类场地的

尺度及位置，同时确保空间高效紧凑，土地资源得到利



用。地块建筑宜平行于城市道路布局，在建筑周围形成分

散式的绿化空间，通过不同高度组合，形成良好的街区尺

度。

2.关于绿色建筑的要求：应满足《北京市绿色建筑评

价标准》（DB11/T825-2021）的相关要求。

3.关于节能方面的要求：应满足《公共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DB11/687-2015）的相关要求。

4.关于雨水工程利用方面的要求：应满足《海绵城市

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685-2021）》及《海

绵城市建设设计标准》（DB11/1742-2020）等相关要求，

在下一步提交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中，对雨水利用

工程的设计情况进行说明，明确标注项目用于滞留雨水的

下凹式绿地的面积比例，采用透水铺装面积的比例，雨水

调蓄设施的规模、位置等内容。

5.关于无障碍的要求：应满足《建筑与市政无障碍通

用规 范》（ GB55019-2021 ）， 《无障 碍设计规 范》

（ GB50763-2012 ）， 《公共 建筑无障 碍设计 标准》

（DB11/1950-2021）等相关规范要求。

6.该意见包含供地条件附图两张，与意见共同使用。

7.应严格按照各部门要求，落实相关工作。其他未及

事宜应符合相关规定。

专此函达。



附件：供地条件附图及《建设工程规划用地测量成果

报告书》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分局

2025 年 12 月 15 日






